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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财经学院是十年动乱中全

国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一所高等财

经院校，校址在辽宁省大连市黑石

礁，由财政部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双

重领导，以财政部为主，学院招生

面向东北、华北、西北地区，兼顾

全国。
辽宁财经学院的前身是1952年

由东北财政专科学校、东北计统学

院、东北合作专科学校东北银行专

门学校等合并成立的东 北 财 经学

院。1953年，该校与东北商业专科学

校等合并，仍称东北财经学院。1958
年，又与沈阳师范学院等合并为辽

宁大学。1959年，辽宁大学的财经专

业，由沈阳市迁至大连市，和辽宁商

学院合并，成立了辽宁财经学院。
辽宁财经学院近几年来发展很

快。校园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，设有

财政、基建经济、商业经济、计划

统计、对外贸易、会计学等六个系，下设财政、会计、

金融、基建财务信用、商业经济、物资管理、国民经济

计划、统计、对外贸易、工业经济等十个专业，现有本

科在校生2，440人，教职工950人，其中教授 5 人，副教

授48人，讲师140人。
辽宁财经学院为加速培养财经管理人才，积极开展

了在职干部教育，为建设银行系统，全国财政（经）学

校等培训了大量业务骨干和师资。从1980年起，该院又

举办了函授教育，面向东北地区招生，目前在学人数已

达2，335人。今后该院还要进一步发展，总规模 定 为

4，700人，其中：在校研究生300人，本科生4，000人，
干训生400人。另外，函授生4，000人。

辽宁财经学院还设有经济研究所，他们结合教学，
和学院师生一起，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，取得了较好

的科研成果。该院办有对国内发行的学报，学院图书馆

图书资料较全，藏中外文图书资料40余万册。

从1980年起，辽宁财

年经国务院批准，该院为

单位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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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财经学院是我国目前的一

所具有一定规模、系科设置较齐全、
师资力量较雄厚的综合性高等财经

学校。校址在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

一路。该院由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

政府双重领导，以财政部为主。学

院招生面向华东地区，兼顾全国。
上海财经学院创建于1950年，

它的前身是上海商科大学，最早建

于1921年。1950年至1953年我国院

系调整时，先是上海商学院和上海

法学院合并，后又有华东地区的光

华、复旦、沪江、之江、大同等大

学的商学院，上海交通大学的财务

管理系、上海东吴、圣约翰、震旦

等大学的经济学科和立信会计专科

学校等22所大专院校的财经系科并

入，使其规模大大扩展。解放后，

该院第一任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孙

冶方，副院长是姚耐。在校生最多

时曾达5，000余人，夜大学生曾达2，000余人。从1950年

至1969年，上海财经学院毕业生总计11，000多人（包括

夜大毕业生）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财

经管理专门人才。
1958年，上海财经学院被撤销，1960年重建。十年

动乱中再度被迫停办，1978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复校。
学院占地214亩，建筑面积26，561平方米。现设有经济

学、世界经济、工业经济、贸易经济、财政金融、会计

学、统计学、经济信息管理八个系，下设政治经济学、

国际金融、工业经济、贸易经济、财政、金融、基本建

设财务信用、会计学、统计学和经济信息管理等十个专

业，现有研究生35人，本科生1，643人，夜大学生1，422

人，在校生总数3，100人，教职工685人，其中包括教授

27人，副教授50人，讲师166人，学院图书馆 藏 书26万

余册。学院还设有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实验室 2 个，实

习工厂 1 个。出版对国内发行的《经济学动态》、《财

经研究》、《经济调研资料》和《外国经济参考资料》

四种刊物。
上海财经学院本科学制为四年，夜大学制为三年。

学校计划发展规模4，000人，其中研究生500人，本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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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，000人，干训500人。另外，函授、夜大4，000人。1981
年经国务院批准，该院为我国首批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

位授予单位之一。今后，该院本科毕业生均可获得学士

学位。该院可以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专业有：政

治经济学、国际金融、工业经济、商业经济、财政学、
货币银行学、会计学和统计学。可以招收攻读博士学位

研究生的有会计学专业。
为了充分利用上海经济、文化、科学、技术比较发

达的有利条件，发挥学院师资力量比较强的优势 ， 以解

决我国目前高级财经管理人才严重缺乏，在职干部管理

水平低的问题，1981年 3 月经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

批准，在上海财经学院内设立了上海国际 经 济 管理学

院。这两个学院系两块牌子、一套班子，后者，和世界

银行经济发展学院、外国其他大学以及会计咨询机构合

作，开展了培训各类干部的工作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

动。  （任 教）

全国财经院校简介江 西 财 经 学 院

江西财经学院是由财政部和江西省人民政 府 双重

领导、以财政部为主的高等财经学校，校址在江西省南

昌市北郊下罗。学院招生面向华东、西南地区，兼顾全

国。

江西财经学院成立于1958年，它的前身是江西省高

等商业学校，建于1921年。解放后，于1950年改为财经

专科学校。该院1962年被调整为江西省财贸学校，1968

年被迫撤销。1973年恢复为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，1978

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在省财贸干校的基础上，又恢复为

江西财经学院，并于当年暑期开始招收本科生。
江西财经学院复校后发展迅速。现在，该学院占地

311亩，总建筑面积为50，810平方米，设有财政金融、

财务会计、工业经济、农业经济、贸易经济、计划统计

六个系，已开设财政、基建财务 信用、金融、财 务会

计、工业经济、工业企业管理、农业经济、贸易经济、

物价管理、计划、统计等十一个专业，现有本科

生1，736人，教职工683人，其中包括 副 教 授 9

人，讲师80余人。
江西财经学院在努力搞好本科教 学 的同

时，大力开展了函授和干训工作。该院函授教育

面向西南地区和江西省，在南昌和贵阳分别设立了函授

站。现有函授生116人，干训生200人。1982年该院将招

收会计专业函授生500人，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函授生

100人。
江西财经学院本科学制为四年，专修科学制二年，

函授学制为三年。学校计划发展规模4，200人，其中：

研究生200人，本科生3，000人，干部专修科1，000人。函
授生2，000人。

江西财经学院图书馆现有中外文藏书近20万册。学
院设有专门科研机构，结合教学开展科研，并办有对国

内发行的《江西财经学院学报》。学院还设 有附 属中

学、小学和校医院。
1981年11月 3 日，经国务院批准该院为首批学士学

位授予单位之一，今后该院的毕业生均可获 得学 士学

位。  （任 教）

简讯

税务总局举办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学习讨论会

财政部税务总局六月份在上海举办了外国

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施行细则学习讨论会，学习

有关涉外税法和国际财会知识。参加讨论会的

有各省、市、自治区（西藏除外）税务局和沈

阳、武汉、重庆、大连市税务局做涉外税收工

作的同志，以及上海、浙江、福建三个财政

（经）学校的教师，共五十七人。
讨论会首先由税务总局涉外税政 处的同

志，就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施行细则的政策精

神作了介绍。讨论过程中，邀请了上海公证会

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邬展通同志讲解了国

际财务会计基础知识。学习讨论中，大家结合

实际，深入地分析理解税法、细则条文的精神

实质，着重从政策思想和指导原则 上 弄 通 弄

懂，以求进一步提高涉外税收的征管水平。大

家认为，学习讨论会时间不长，但起到了沟通

情况，互相促进，提高认识，推动 工 作 的 作

用。  （王选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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